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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录取工作办法

根据《北京化工大学 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章程》的要求，信息科学与技术

学院 2020推荐免试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录取工作办法如下：

一、招生原则

1、基本原则：以专业面试为基础，按专业录取。

2、面试时间：自 2019年 9月 18日开始根据报名情况安排面试，录取满额为止。

二、录取程序、方式

1、即日起至推免正式报名前，考生填写信息。考生登录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招生

管理平台（http://yjsy.buct.edu.cn:8088/zsgl/tmsgl/）——进入“推免生预报名系统”填写

申请信息。

申请人必须保证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

不准确，我校将取消申请人免试资格。

2、学院组织复试。学院定期对申请信息集中审核，确定复试名单，对考生组织复

试。具体复试时间及相关安排学院另行通知。

复试时请考生提交相关材料的原件供审查。学生参加复试时，须携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正

反面复印同一张纸上）、学生证及所在学校教务部门提供并加盖公章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表、英语

四六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本科期间各类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到北京化工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

院研究生办公室（信息学院楼 206）报到。提交复印件材料纸型为 A4纸，复印件统一左侧装订提

交。

3、考核形式：采用实地面试或远程视频面试等形式，由学院根据情况最终确定其

考核形式。

4、考核内容：主要考核学生对报考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利

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

了解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外语水平等；同时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德品质，本学科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以及学生的人文素

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

5、拟录取结果及公示：拟录取结果面试后 24 小时内通知。远程视频面试方式的考

试结果将通过邮件或电话告知。收到拟录结果后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教育部“推免服

务系统”（http://yz.chsi.com.cn/tm）网上确认同意，否则不予录取。录取结果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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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统一公示。

6、 体检：报到时通知。

三、其它

本方案报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备案。

本方案适用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2020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

其他未说明的问题由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解释。


